冷水滩区2019年本级财政扶贫资金分配
情况与相关政策
一、扶贫资金安排情况
2019年冷水滩区年初预算安排精准脱贫专项资金2440万元。其中精准脱贫专项经费1700万元，健康扶贫600万元，扶贫特惠保140万元。

二、财政扶贫相关政策
1、《冷水滩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冷办发[2017] 15号）

2、《关于贯彻落实冷办发[2017] 15号文件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

冷水滩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区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使用与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湘发(2016]7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实施 意见》(湘政办发(2016]53 号)、《湖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湘财农(2017]21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是指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主要用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资金。

第三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应当围绕全区脱贫攻坚总体目标和要求，统筹整合使用，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益。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按使用方向分为扶贫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国有贫困农场扶贫资金、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金以及革命老区发展资金，分别由财政部门和扶贫、发改、农业、林业、民政等部门共同负责管理。

第四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遵循科学精准、规范高效、权责匹配、客观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在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基础上，把资金使用与建档立卡结果相衔接，与脱贫成效相挂钩，切实使资金惠及贫困人口。

第二章资金预算与分配

第五条 区财政应依据脱贫攻坚任务需 要和财力情况，在年度预算中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并切实加大投入规模。

第六条 中央、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主要投向全区贫困村。 

第七条中央、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纳入贫困村统筹整合范围，按不低于85%比例切块下达到贫困村。

(一)切块下达到贫困村的资金，实行因素法分配。分配因素分为扶贫指标和行业发展指标两大类，其中:扶贫指标权重占70%，主要包括各贫困类型、贫困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年度脱贫任务、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等指标，由区扶贫办分项测算后汇总统一提供;行业发展指标权重占30%， 由区相关部门根据具体工作实际设置。

(二)切块后剩余部分，主要用于支持全区非贫困村脱贫攻坚，原则上按政策、绩效考评等因素进行分配

第八条 市财政安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纳入全区贫困村统筹整合范围，采取因素法分配，资金分配的因素参照本办法确定。 

第九条 区财政安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纳入全区贫困村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范围，重点向贫困村、贫困人口安排使用。

第十条 相关部门分别商区财政局拟定中央和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各支出方向资金的分配方案，区扶贫办、区财政局汇总平衡提出统一分配方案，上报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

第三章资金使用与拨付
第十一条 全区应按照扶贫开发政策要求，围绕培育和壮大贫困村特色产业、改善公益性生产生活设施条件、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等方面，结合我区扶贫攻坚规划，确定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范围。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医疗、社保等社会事业支出原则上从现有资金渠道安排。区里原通过中央和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用于上述社会事业(“雨露计划”中农村贫困家庭子女初中、高中毕业后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对家庭给予扶贫助学补助的事项除外)的不再继续支出。

第十二条 区直相关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定纳入贫困村统筹整合范围资金的具体用途。

第十三条 在保障中央和省财政扶贫资金切块下达贫困村比例不低于85%的前提下，可从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分别按最高不超过1%和2%的比例据实列支项目管理费.各部门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从中央和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提取或列支任何费用。

项目管理费应当实行分账管理，专门用于项目前期准备和实施、资金管理相关的经费开支。

第十四条中央和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费安排不足部分，由区财政按不超过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的比例据实列支项目管理费。

第十五条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含项目管理费)不得用于下列各项支出:

(一)行政事业单位基本支出;

(二)交通工具及通讯设备;

(三)各种奖金、津贴和福利补助;

(四)弥补企业亏损;

(五)修建楼、堂、馆、所及贫困农场、林场棚户改造以外的职工住宅;

(六)弥补预算支出缺口和偿还债务;

(七)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

(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扶贫;

(九)企业担保金;

(十)其他与脱贫攻坚无关的支出。

第十六条 纳入贫困村统筹整合范围内的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实行资金使用、项目审批、政府采购、招投标、项目管理、监管责任到村。

第十七条 全区要充分发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引导作用，探索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资产收益扶贫等机制，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帮扶资金参与脱贫攻坚，并以脱贫成效为导向，以扶贫攻坚规划为引领，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

第十八条 加快财政扶贫资金预算执行， 提高资金使用鼓益。结转结余的中央和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应按照财政部和省财政厅关于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支付管理， 按照国库集中支 付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原则上，补助到扶贫对象的资金， 通过“一卡通”发放。属于政府采购、招投标管理范围的，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

第四章资金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条 与中央、省、市以及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的相关部门根据以下职责分工履行管理职责。

(一)区扶贫办、区发改委、区农业委、区林业局、区民政局等部门分别商区财政局拟定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各支出方向资金的分配方案。区扶贫办商区财政局汇总平衡提出统一分配方案，上报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区财政局依据审定方案下达资金。

(二)区财政部门主要负责财政扶贫资金的预算安排和资金拨付，加强资金监管。

(三)区扶贫、区发改、区农业、区林业、区民政等部门负责项目和资金使用管理、绩效评价、监督检查等工作，按照部门的职责分工、权责对等原则落实监管责任。

第二十一条 全区应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 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责任到项目，并落实绩效管理各项要求。

扶贫项目选择，要充分尊重贫困群众的意愿，优先安排贫困人口参与积极性高、意愿强烈的扶贫项目，有条件的可吸收贫困村、贫困户代表参与项目评选和建设管理。

第二十二条 全面推行公开公示制度. 推进政府公开，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结果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并实行扶贫项目行政村公示制度，项目实施主体在扶贫项目所在村的政务公开栏或村民主要活动场所进行公告、公示，时间不少于15天.

扶贫资金项目的公告、公示内容应包括投资规模、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受益对象、实施单位(个人)、补助标准、审批程序、政府采购及招投标情况、实施期限及项目完成情况等，同时公布项目监督单位及监督电话、通讯地址或电子邮箱，并由公示主体留相关影像资料备查。

区直相关部门要在区政府门户网站或主要媒体公开包括各级财政扶贫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的财政涉农资金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

第二十三条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实行年度绩效评价制度。绩效评价结果以适当形式公布，并作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的重要因素。绩效评价年度具体实施方案由区财政局、区扶贫办制定。

第二十四条 区财政、 区扶贫、区发改、区农业、区林业、区民政等部门应配合审计、纪检监察、检察机关做好资金和项目的审计、检查等工作、

第二十五条区财政、 区扶贫、区农业、区林业、区民政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使用管理等工作中，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区财政局会同区扶贫办负责解释。

关于贯彻落实冷办发[2017] 15号文件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

各乡镇、街道，工业园区、马坪农业开发区，区直机关各单位:

根据中央、省、市有关规定，经区委、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就贯彻落实《冷水滩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冷办发([2017]15号)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 将冷办发[2017] 15号文件的第四页第三章第十三条修读为“在保障中央和省财政扶贫资金切块下达贫困村比例不低于85%的前提下，区财政可根据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工作需要，从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按最高不超过1%的比例据实列支项目管理费。各部门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从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提取或列支任何费用。项目管理应当实行分账管理，专门用于项目前期准备和实施、资金管理相关的经费开支”。

二、将冷办发[2017] 15号文件的第七页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全面推行公开公示制度。推进政务公开，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结果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并实行扶贫项目行政村公示制度，项目实施主体在扶贫项目所在村的政务公开栏或村民主要活动场所进行公告、公示，时间不少于10个工作日。扶贫资金项目的公告、公示内容应包括投资规模、资金来源、资金用途、受益对象、实施单位(个人)、补助标准、审批程序、政府采购及招投标情况、实施期限及项目完成情况等，同时公布项目监督单位及监督电话、通讯地址或电子邮箱，并由公示主体留相关影像资料备查。区直相关部门要在区政府门户网站或主要媒体公开包括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内的统筹整合使用的财政涉农资金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

